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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個案例：

甲童因車禍大量失血，被送往急診，甲之父乙趕赴醫院，以宗教理由攔阻醫師丙為甲輸

血急救，丙不得已將乙打昏，才順利將甲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

問：本案如何論處？若丙依順乙的意思而不輸血，本可救活的甲因而死亡，又 應如何論

處？

一、理論先探

最近有一種很詭異的說法出現：有必要輸血的病患，因「宗教理由」拒絕接受輸血，若

醫師違背其意思而強行為其輸血，即使該病患撿回一命，也將會「被告死」！這種說法不僅

違反法律常識，亦有違情理，更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若不加以澄清，勢必造成醫界的困擾，

也造成法界的思考紊亂！

為了澄清概念，我們先從理論看起：

現行法根本不承認持有人對自己的「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具有「處分權」

現行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一項和第二百八十二條明文規定，即使受到被害人的「囑

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或使之成重傷，行為人仍犯「加工自殺罪」或「加工成重傷」。

因此，──即使因事實上的制裁無可能性或欠缺實益性──，法律仍認為「自殺行為」和「自

重傷行為」屬「不法行為」，否則受其「囑託」或得其「承諾」而行為者，何以具可罰性而

犯罪？

可見，現行法根本不承認持有人對自己的「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具有「處分

權」，遑論對他人的「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加以處分。

危急的病患本人拒絕「輸血」，屬以「不作為」進行「自殺」或「自重傷」的「不

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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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緊急「輸血」的必要，必然已因「重大身體法益」或「生命法益」陷入危險，若危

急的病患本人拒絕「輸血」，不啻以「不作為」進行「自重傷」或「自殺」，則屬「不法行

為」。

法律固然不得因「宗教信仰」而予以歧視，否則違反「思想自由」原則；但亦不得因「宗

教信仰」而予以特權，否則違反「平等原則」。因此，即使因「宗教信仰」而拒絕接受輸血

急救，仍屬「不法行為」。

應注意：保障「宗教信仰」，是為了捍衛「思想自由」；其效程並不及於「自殺」或「自

重傷」的「行動自由」，否則即屬賦予特定宗教信仰者以「特權」。

「急救病患」屬法律義務，除法律外不受任何牽制

醫療法第六十條第一項明文規定：「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不

得無故拖延」；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亦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於「情況緊急」時，並不必

經病人或其親屬同意，也不必待其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

由是規定，可見法律對生命和重大身體法益採絕對保護的立場，完全排斥病患本人及其

親屬的「不同」意志。

因而，醫師即使違反病患本人或其親屬的意志予以急救，仍屬「合法行為」；反倒是，

其依順病患本人或其親屬的意志，而不予急救，仍屬未履行法律義務，而應負起其所當負的

法律責任。

應知：「急救病患」屬法律義務，除法律外不受任何牽制；在任何情況下，根本不能想

像其因考慮病患或其家屬的「宗教信仰」，而免除其如此的法律義務。

二、案例題解（參考）

若丙違背乙的意思，為甲輸血，而搶救其生命成功：

丙的部分：

Ａ、丙為甲輸血的部分：

ａ、丙所具有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既然甲大量失血，醫師丙勢必對其大量輸血，而對於其身體現狀加以重大改變

，因而具有「重傷害構成要件該當性」。

ｂ、丙的「重傷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具有雙重「阻卻違法事由」：

成立「阻卻違法的為第三人緊急避難」：

甲因大量失血，其生命法益已陷入緊急危險，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以「重傷

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攻擊並非不法引起其生命法益陷入危險的「第二人」甲

的重大身體法益，嘗試拯救「第三人」甲的生命法益，符合「法益權衡」，而

成立「阻卻違法的為第三人緊急避難」──即使其拯救未成功，仍無礙於「阻

卻違法的為第三人緊急避難」成立，因為「避難成功」並不屬其成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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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依法律之行為」：

醫療法第六十條第一項明文規定：「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

急救…不得無故拖延」；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亦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於「情

況緊急」時，並不必經病人或其親屬同意，也不必待其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

同意書。因而，丙以「重傷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為甲進行急救，乃屬「依法

律之行為」。至於其違背乙的意思而為之，就本案判斷，並無意義，因為依刑

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刑法根本不承認持有人對自己的「生命法益」

具有「處分權」，遑論對他人的「生命法益」加以處分。

綜上所述，丙的「重傷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具有雙重「阻卻違法事由」。

ｃ、小結：丙的「重傷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不具「違法性」而不犯罪。

Ｂ、丙打昏乙的部分：

ａ、丙所具有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丙將乙打昏，實現「傷害構成要件」而具有「傷害構成要件該當性」。

ｂ、丙的「傷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所具有的「阻卻違法事由」：

乙攔阻丙對甲進行「攔截死亡因果因程」之輸血急救，不啻對甲之生命法益進

行「不法」之攻擊，丙基於為第三人甲防衛之意思，以「傷害構成要件該當行

為」進行反擊，該反擊不僅具必要性，也未濫用防衛權而具適當性，自屬「為

第三人正當防衛」；丙的「傷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不具「違法性」而不犯罪。

Ｃ、綜上所述，丙的「重傷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和「傷害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均不

具「違法性」而不犯罪。

乙的部分：

Ａ、乙所具有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乙認識到其攔阻丙對甲進行「攔截死亡因果因程」之輸血急救，將使甲死亡，且

「在所不惜」，而具有殺人未必故意，基於此，以攔阻行為而已著手於「殺人構

成要件」之實行，但因甲被丙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而不遂，故其具有可罰的「殺

人未遂構成要件該當性」。

Ｂ、乙的「殺人未遂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不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如前所述，刑法根本不承認持有人對自己的「生命法益」具有「處分權」，遑論

對他人的「生命法益」加以處分；更何況，保障「宗教信仰」，是為了捍衛「思

想自由」；其效程並不及於「自殺」或「自重傷」的「行動自由」，否則即賦予

特定宗教信仰者以「特權」。基於「平等原則」，不可能以所謂「宗教信仰」為

由，阻卻其「殺人未遂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的「違法性」。

Ｃ、小結：乙犯「殺人未遂罪」。

丙亦不負民事責任：

依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本文和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本文的規定，因「正當防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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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卻違法的緊急避難」，所造成的損害，均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丙的行為，不是成立

「正當防衛」，就是成立「阻卻違法的緊急避難」，因而不可能負民事上的損害賠償

責任。

若丙順從乙的意思，而未為甲輸血，而致其死亡：

丙的部分：

Ａ、丙所具有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如前所述，乙攔阻丙對甲進行「攔截死亡因果因程」之輸血急救，屬已著手於「殺

人構成要件」之實行，於其既遂前，因接受病患甲而對其具有「保全型保證人義

務」和已進入「保證人地位」之丙，順從乙的意思，而與之有犯意連絡，進而故

意未履行其所應履行的「保全型保證人義務」，以不純正不作為而與乙分擔行為，

共同實現「殺人構成要件」的客觀構成要件部分，是為「承受的共同正犯」，具

有「共同不純正不作為殺人構成要件該當性」。

Ｂ、丙的「共同不純正不作為殺人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不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如前所述，任何人對他人的「生命法益」並無「處分權」，因此，丙不可能以順

從乙的「宗教信仰」為由，而具有「阻卻違法事由」；更何況，醫療法第六十條

第一項明文規定：「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不得無故拖

延」；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亦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於「情況緊急」時，並不

必經病人或其親屬同意，也不必待其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可見，「急

救病患」屬法律義務，除法律外不受任何牽制；在任何情況下，根本不能想像其

因考慮病患或其家屬的「宗教信仰」，而免除其如此的法律義務。

Ｃ、小結：丙犯「共同不純正不作為殺人罪」。

乙的部分：

Ａ、乙所具有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如前所述，丙為乙的「承受共同正犯」，因而乙具有「共同殺人構成要件該當性」。

Ｂ、乙的「殺人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不具有「阻卻違法事由」：

如前所述，刑法根本不承認持有人對自己的「生命法益」具有「處分權」，遑論

對他人的「生命法益」加以處分；更何況，保障「宗教信仰」，是為了捍衛「思

想自由」；其效程並不及於「自殺」或「自重傷」的「行動自由」，否則即賦予

特定宗教信仰者以「特權」。基於「平等原則」，不可能以所謂「宗教信仰」為

由，阻卻其「共同殺人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的「違法性」。

Ｃ、小結：乙犯「共同殺人罪」。

乙和丙於民事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乙和丙不僅成立「共同正犯」，在民法上亦屬「共同侵權行為人」，應就相關人負起

財產上和非財產上的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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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信仰不得凌駕醫學與法律──代結論

多年前，曾有許多人因為「宗教信仰」而拒服兵役，也因而鎯鐺入獄，也因此促成「替

代役制度」的誕生。固然，「替代役制度」肇始於為解決特定「宗教信仰」和「兵役義務」

間的衝突；然而，一旦有所「替代役制度」，則必須適用於全體人民，而非特定族群！否則，

置「平等原則」於何地？

如前所述，法律固然不得因「宗教信仰」而予以歧視，否則違反「思想自由」原則；但

亦不得因「宗教信仰」而予以特權，否則違反「平等原則」。因此，保障「宗教信仰」，是

為了捍衛「思想自由」；其效程並不及於特定宗教信仰者的「行動自由」，否則即賦予「特

權」，而違反「平等原則」。

在法律上，「宗教自由」包括「信仰無神論」的自由；民主國家並不容許「國教」，「上

帝」和「無神」均只存在於「思想自由」中；其他領域均屬法律規範的領域，而「平等原則」

為其不可踰越的界限。

民主國家固然對所有「宗教信仰」加以保護，但亦不得違反「平等原則」，否則即出現

特定「宗教信仰」者具有「特權」。

當我們保障拒絕輸血的「宗教信仰」時，並不妨害我們為保護其生命而強行輸血，因為，

除非我們進行「洗腦」，根本無從剝奪也未攻擊其「信仰」，我們只是在貫徹任何人不得放

棄「生命」的「平等對待」！

當有人說：「若有必要輸血的病患，因『宗教理由』拒絕接受輸血，若醫師違背其意思

強行為其輸血，將會『被告死』！」時，請解釋一下，民法十六條所規定的「權利能力…不

得?棄」是什麼意思？拒絕輸血而「自殺」算不算最徹底的「權利能力?棄行為」？

或許有醫師會問：「道德和法律如何抉擇？」但就其有必要對病患輸血的情況來說，他

又不是拒絕輸血的「宗教信仰」者，何來道德和法律如何抉擇？就履行你的法律義務吧！

總之一句話：宗教信仰不得凌駕醫學與法律！法律的歸法律，上帝的歸上帝！各有職司，

互有領域！（全文完）


